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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厦

门开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莘古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殡仪馆、上海宝兴殡仪馆、北京社会管

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永阔、臧寅垠、王颖超、张洋、曾卫鹏、陈艳、刘洋、赵辉、沈一吟、陈昆、

刘杨、吴捷、贾艺、王新月、张艳、王惠玲、何振锋、徐晓玲、张俊、廖佳、张程、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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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我国推进殡葬改革的过程中，殡葬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

观念的更新换代，公众对殡葬服务提出了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国内部分殡葬

服务机构已经开始提供悲伤辅导服务，并在此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服务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亟

需解决，提高悲伤辅导服务的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特此制定本文件，旨在为开展悲伤辅导服务

提供技术依据和标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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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辅导服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悲伤辅导服务的服务目标与原则、基本要求、服务流程与方法、服务内容与要求和质

量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殡仪馆、公墓等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悲伤辅导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441—2009 殡葬服务从业人员资质条件

MZ/T 018—2011 殡仪接待服务

MZ/T 059—2014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悲伤辅导 grief counseling

哀伤抚慰

运用科学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服务对象进行心理疏导和调适，旨在协助服务对象在合理时间内，

识别、面对并健康地表达自己的悲伤情绪，完成哀悼，以增进其重新开始正常生活能力的专业化服务。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 grief counselor

从事悲伤辅导服务且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

4 服务目标与原则

服务目标

4.1.1 接纳丧失事实

协助服务对象接受逝者已死亡的事实，引导和帮助其谈论丧失，接受丧失的感受。

4.1.2 表达悲伤情绪

帮助服务对象面对自己愤怒、愧疚、焦虑、无助、孤单等情绪，并表达和释放情绪。

4.1.3 寻求生命意义

帮助服务对象追寻生命的意义，提升自身价值，科学理性地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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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促进情感转移

促进服务对象情感的转移，鼓励尝试建立新的关系。

4.1.5 界定异常行为

允许正常的悲伤表达，同时能够辨认出异常的悲伤行为，并及时将服务对象转介给专业人员。

服务原则

4.2.1 保密原则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应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未经服务对象同意，从业者不应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

透露涉及服务对象个人身份资料和其他可能危害服务对象权益的隐私信息。

4.2.2 个别化原则

应将服务对象视为独特的个体，重视他们对待困难和问题的个人感受与看法，考虑到他们的独特需

求。

4.2.3 尊重服务对象自我决定原则

服务对象有权利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选择服务内容、方式，并在涉及服务对象利益的决策中起主

导作用。

5 基本要求

设施设备要求

5.1.1 殡葬服务机构悲伤辅导室的设置应与其服务规模相匹配。

5.1.2 悲伤辅导室应有明显标识，方便服务对象的识别和访问。

5.1.3 悲伤辅导室布置应安全、温馨、舒适，以提供恰当的辅导氛围。

5.1.4 悲伤辅导室应配备警铃、摄像头。以保护从业者的安全，防止服务对象因悲伤而出现过度反应，

并在需要他人时能及时获得帮助。所有监控设施应明确标示，并告知服务对象。

5.1.5 悲伤辅导室宜配备保密柜、电脑、投影仪、音响、空调或温度控制等设备，以提供更全面和有

效的悲伤辅导服务。

人员要求

5.2.1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应具备以下资质之一：

——心理学、社工、殡葬、医学专业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获得国家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获得殡仪服务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获得公墓管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具有 3 年以上的殡葬从业经验。

5.2.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应具备以下条件：

——掌握 GB/T 24441—2009 中 5.2.1～5.2.7 所规定的专业知识；

——掌握悲伤辅导的相关知识，了解心理学、社会工作方面的基本知识；

——参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职业素质和专业服务能力。

5.2.3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的礼仪规范应符合 MZ/T 018—2011 中 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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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流程与方法

服务流程

悲伤辅导的服务步骤主要分为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和转介，其基本服务流程见图

1。

图 1 悲伤辅导基本服务流程

服务方法

6.2.1 个案工作方法

6.2.1.1 个案工作方法是运用科学心理学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方式为感受困难的个人或家庭

提供物质和心理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旨在帮助个人或家庭减轻压力、解决问题，树立科学的生命观，挖

掘生命潜能，提升自我价值，并不断提高个人幸福感和社会福利水平。

6.2.1.2 个案工作方法适用于针对个人或家庭进行的悲伤辅导。

6.2.2 团体工作方法

6.2.2.1 团体工作方法通过团体成员之间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团体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

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

6.2.2.2 团体工作方法适用于数名具有相同或相似经历的服务对象的悲伤辅导。

7 服务内容与要求

接案

7.1.1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接案过程中应完成下列主要工作：

——签订知情同意书，说明与从业者的交谈信息是保密的，但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从业者的督导

会接触到去除个人信息的资料；

——与服务对象进行会谈；

——初步收集与服务对象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社会支

持网络、逝者情况、存在的困扰和问题等；

——初步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

——签订书面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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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服务记录表》，记录表要及时放保密柜存储（见附录 A）。

7.1.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接案过程中应注意：

——与服务对象会谈时，应态度诚恳；

——会谈时应表达出对服务对象的关心、尊重与同感，可向服务对象提供饮用水、面巾纸等；

——初步确定服务对象的问题是否属于服务范围，对于不属于服务范围的应转介至其他专业人员

或机构。

预估

7.2.1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预估过程中应完成下列主要工作：

——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

——分析服务对象的问题性质、成因和程度；

——决定提供服务的方式和内容；

——形成预估报告。

7.2.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预估过程中应注意：

——对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确定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

——关注服务对象、亲属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参与，为他们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充分尊重他们的

意见和态度。

计划

7.3.1 悲伤辅导服务计划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服务的目的和目标；

——介入策略、行动步骤及时间进度；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与服务对象各自的角色和任务；

——形成服务计划表。

7.3.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制定计划时应注意：

——制定计划时应有服务对象的参与，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

——计划应尽量详细和具体；

——计划应与悲伤辅导服务的目的、目标相符合；

——计划应易于实施、总结和测量。

介入

7.4.1 介入策略：

——帮助服务对象采取正确的分析态度与方法，并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发掘自身潜能；

——帮助服务对象连接和运用服务机构、家庭、邻居、亲友等资源，增加与外界的接触，积极寻

求和接受社会支持。

7.4.2 辅导介入：

——聚焦有限的目标，将重点首先放在服务对象恢复和发挥功能上；

——帮助服务对象宣泄情绪，可鼓励服务对象通过倾诉、哭泣等方式释放内心情感；

——帮助服务对象恢复自尊，培养自主能力。

7.4.3 运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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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适用于团体工作方法；

——活动应符合服务对象的能力和需要，可通过扮演角色、制作回忆录等方式实现。

7.4.4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介入过程中应注意：

——根据服务对象的类型选择恰当的介入策略；

——介入行动与服务目标一致。

评估

7.5.1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评估过程中应完成下列主要工作：

——根据服务内容选择适宜的评估方法，宜采用 MZ/T 059—2014 中第 7 章的规定；

——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

——撰写评估结果。

7.5.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评估时应注意：

——服务是否达到了既定目标；

——服务过程中运用的策略和方法是否恰当和有效。

结案

7.6.1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结案过程中应完成下列主要工作：

——巩固服务对象已有的改变；

——总结整个服务过程，做好服务记录；

——由服务对象填写《意见反馈表》（见附录 B）；

——解除工作关系，如服务对象还需要其他服务，应进行转介；

——及时进行跟进服务，可采用电话、会面等方式进行回访跟进。

7.6.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结案时应注意：

——与服务对象回顾服务过程，以确定结案时机是否成熟；

——提醒服务对象自强自立，告知其有需要时可继续提供帮助；

——鼓励服务对象分享收获，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感受。

其他

对重大事故中死亡的逝者的家属辅导，既要注重共性社会背景的分析，也要充分体现个性化、人性

化的服务。

8 质量控制

服务质量管理

8.1.1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在服务过程中应随时自我检查，发现问题应立即纠正并调整服务方案。

8.1.2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应及时建立服务档案，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对象信息、服务提供者、

服务过程记录、服务计划书、服务评估结果等。

8.1.3 部门负责人应定期对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进行行政、教育和支持性督导，督导内容包括：

——参与服务质量评估，对有关项目进行审核，调整服务方案，优化服务结构，增强服务效果，

跟踪服务成效；

——对服务程序、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总结，提出建议并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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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服务提供者的工作表现及服务效率，提供业务指导；

——监督服务提供者的职业操守，给予业务指导。

投诉与争议处理

8.2.1 应建立畅通的渠道，收集与服务质量相关的投诉和改进建议。

8.2.2 应对收到的投诉和建议给予及时回应和反馈。

8.2.3 应根据意见和建议，采取有效的纠正或预防行动，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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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服务记录表

表A.1给出了服务记录的项目和内容。

表A.1服务记录表

编号：

B
B

服务对象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年龄：

接案日期： 转介日期：

学历：

身体状况：

职业： 宗教信仰：

家庭住址： 电话： 邮箱：

逝者去世时间： 逝者死亡原因： 与逝者关系：

个案来源与接案原因说明：

预估（问题性质、成因、程度）：

家庭成员

姓名 关系 年龄 性别 职业 近 3 个月是否共同居住生活 备注

服务计划

问题描述 服务目标 介入策略和方法 服务者 服务时间 服务状况 备注

评估：

结案：

服务对象（签字）： 服务从业者（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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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意见反馈表

表 B.1 给出了意见反馈表的样式。

表B.1意见反馈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电话： 悲伤辅导服务从业者姓名： 服务时间：

服务态度：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服务水平：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问题是否解决：完全解决□ 基本解决□ 没有解决□

服务目标是否达成：完全达成□ 基本达成□ 没有达成□

其他意见和建议：

服务对象（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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